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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关于加快
推进山东省光纤到户建设的意见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广电局、质监局、通

信管理局 《关于加快推进山东省光纤到户建设的意见》已经省政

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二○一二年五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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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

关于加快推进山东省光纤到户建设的意见
省经济和信息化委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省广电局　省质监局　省通信管理局

加快实施光纤到户是实施宽带普及提速工程，加快推进三网

融合发展的迫切需要，对加快转方式、调结构，促进信息服务业

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，提高电信服务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为规范我省住宅小区、商住楼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为，减少不

必要的重复建设，维护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的权利，保障电信

业务平等接入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电信条例》和信息产业部、建设部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

小区及商住楼通信管线及通信设施建设的意见》 （信部联规

〔２００７〕２４号）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现就加快推进我省光纤

到户建设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推进光纤到户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２０１２年，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超过１６０

万户；总体提升我省固定宽带用户的接入速率，宽带应用进一步

推广和普及。到２０１５年，城市互联网接入宽带能力超过２０Ｍ，

农村超过４Ｍ ；东部发达城市接入宽带能力达到１００Ｍ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政府主导，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；规

范推进，不断健全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；机制创新，切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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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用户对信息通信业务的选择权；加强监管，确保光纤到户建设

快速、规范、有序、健康发展。

二、新建住宅建筑及商住楼全面启动实施光纤到户

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满足广大用户使用信息设施的需

要，住宅小区、商住楼应同步建设建筑规划用地红线内的通信管

道和楼内通信暗管、暗线，建设并预留用于安装通信线路配线设

备的集中配线交接间，所需投资一并纳入相应住宅小区或商住楼

的建设项目概算，并作为项目配套设施统一移交。相关专业运营

单位不得再以任何形式，向用户收取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内已纳入

项目概算的光纤到户通信配套设施安装建设费用。

自２０１２年７月起，尚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新建住宅小区、

商住楼等，应全部达到光纤到户要求。省质监局要会同省住房城

乡建设厅等部门抓紧制定出台 《住宅小区光纤到户通信配套设施

设计规范》、《住宅小区光纤到户通信配套设施验收规范》。

三、加快制定出台光纤到户建设管理规范的实施细则

住宅小区、商住楼的信息基础设施应纳入设计文件。设计审

查部门在审批设计时，住房城乡建设、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时，应依法定职责严格把关。建设

项目竣工后、接入公用电信网前，省通信管理部门要严把接入

关。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３个月内向住房城乡建

设档案管理部门报送有关竣工资料。

光纤到户建设的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等所涉及的具体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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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细则，由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通信管理部门协商制定，

要以简化程序、提高效率为原则，与现行房地产开发项目条件意

见书、施工图审查、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核实、项目验收和综合验

收备案等制度进行衔接。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通信管

理等部门，将信息配套设施验收纳入房地产开发项目综合验收，

统一备案，保证工程质量。

四、开放共享公用配套设施资源

新建住宅小区、商住楼等建设项目涉及的信息传输线路、集

中配线交接间、电力配套等设施，应由相关专业运营企业共享使

用。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和广电、电信运营单位

不得就接入、使用信息配套设施签订垄断性协议，不得以任何方

式限制各运营企业的接入和使用，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用户自由

选择信息运营企业服务的权利。

五、加强行业监管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通信管理部门要依据管理职能

和管理规范，切实加强监管，严格施工图审查、质量监督和竣工

验收。各物业服务企业和广电、电信运营企业要充分尊重广大业

主自由选择信息服务商的权力，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，着力

提高为用户服务的水平，共同营造资源共享、公平竞争、服务到

位的信息服务业发展环境。

六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协同推进光纤到户建设

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国家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实施和我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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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宽带山东”发展战略的部署，积极支持光纤到户建设。要统一

部署，加强协调和监督，加大光纤到户建设的组织推进力度，及

时解决推进光纤到户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对已经投入使用

的住宅小区、商住楼等，要抓紧进行光纤到户改造，全面提升宽

带接入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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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经济管理　网络　通知

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济南军区，省军区。

各民主党派省委。

　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印发


